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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全面落实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及要求，从万州区镇乡污水处理实际情况出发，切实加大水污

染防治力度，提升污水处理效能，改善水环境质量，保障水生态安全，筑牢三峡库区生态屏障，编

制《万州区镇乡污水处理厂布局专项规划（2021-2035年）》。

第二条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体现“上

游水平”，坚持把做好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责任、重大发展任务、重大民生

工程来抓，推动城镇排水设施高质量发展，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04）；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04）；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07）；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0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08）；

6．《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4.01）；

7．《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2019年修正）；

8．《重庆市万州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9．《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10．《镇（乡）村给水工程规划规范》（CJJ/T 246-2016）

11．《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2017）；

12．《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2021）；

13．《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24-2008）；

14．《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98-2022）；

15．《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着力提升城乡防洪能力的通知》（渝府办发〔2021〕141号）；

16．《重庆市水利局关于公布重要河段防洪管控水位的函》（渝建〔2022〕359号）；

17．各类专项规划和其它相关规划成果及方案；

18．国家、重庆市的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第四条 规划原则

1．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以国家、地方相关规划为依托，结合区域水环境保护工作实际，统筹规划工作任务和工程项目，

结合项目性质、紧迫程度和建设工期，合理安排，分步实施。

2．问题导向，质量主线

以水环境问题为导向，以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为主线，针对河流、湖库等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

节，提出水质改善的目标、措施，着力解决污染突出、人民群众关注的水环境问题。

3．防治结合，系统治理

坚持防治结合，统筹考虑现有污染源治理和新污染源准入，镇区（集镇）、撤并场镇生活污水

基本做到全面处理。坚持系统治理，统筹镇乡生活污水污染防控，统筹工程措施与管理措施，多措

并举，提高治理实效。

4．因地制宜，注重实效

根据现状生活污水实际情况，结合地形地貌，灵活布局生活污水收集与处理设施，保障设施的

功能性和落地性，提高生活污水治理的实效。

5．政府引导，明确责任

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强化镇乡和业主单位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区级部门统筹

协调，有效推进项目实施。

第五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万州区镇乡镇区（集镇）以及 2004年以后撤并场镇，涉及 3个街道办、27个镇、

11个乡。

第六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1-2035年，2020年为规划基准年，近期至 2027年，远期至 2035年。

第七条 本规划由文本、规划图纸和附件（说明书、基础资料汇编）组成，其中，规划文本

和规划图纸具有法律效力。文本中加粗及下划线条文为强制性内容，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法定程序

不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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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目标和策略

第八条 规划目标

规划以“提效能、重生态、增韧性”为总体要求，以“科学定量、分类施策、系统排水、韧性保

障”为规划思路，推进镇乡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实现镇乡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基本做到污水

处理厂平稳安全运行，进厂污水全处理，出水稳定达标排放，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为镇乡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第九条 规划策略

1．防治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底线

污水处理厂布局尽量避开地质、洪涝等自然灾害，对不满足要求的提出了治理措施，消除安全

隐患，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2．筑牢卫生防线，守护群众健康

污水处理厂布局尽可能控制与敏感性建筑的卫生防护距离，对不满足的提出处理措施，保护人

民群众健康。

3．优化处理系统，提效能增韧性

优化污水处理厂系统布局和工艺，提升处理效能，实现处理设施镇乡全覆盖；规划处理能力和

用地规模考虑一定裕量，增强污水处理韧性。

4．控源截污，清污分流

完善污水收集系统，提升污水收集率，从源头推进排水管网清污分流，降低进入污水系统的外

水量，提升污水处理厂进厂浓度，提升收集效能，改善人居环境质量。

第三章 污水处理厂布局规划

第十条 排水体制

镇乡新建、改建区域严格按照雨污分流制执行，改造难度较大的区域，近期可保留截流式合流

制，未来结合镇乡更新等因地制宜开展雨污分流改造。

第十一条 排放标准

1．排入镇乡污水管渠的污水水质应符合现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

的要求。

2．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标准应符合现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一级 A标准，镇区（集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标准应不得低于现行《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一级 B标准，撤并场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标准应

满足现行《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 848），并满足当地水环境功

能区划对受纳水体环境质量的控制要求。

第十二条 用水量指标

根据《镇（乡）村给水工程规划规范》（CJJ/T 246-2016），按照《重庆市万州区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年）》各镇乡的城镇等级、职能、规模等要素，结合镇乡用水现状，采用阶梯

用水量指标，城市发展区用水量指标为 300升/人·天、中小企业集聚区用水量指标为 250升/(人·天)、

强镇乡用水量指标为 200升/(人·天)、一般镇乡用水量指标为 150升/(人·天)、高山避暑康养区用水

量指标为 150升/(人·天)、撤并场镇用水量指标为 120升/(人·天)。详见附表 1。

第十三条 污水量预测

根据《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2017）、《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24-2008），基于用水量指标、服务人口、排放系数、日变化系数、地下水渗入系数等参数，预测

各镇乡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内的污水量。详见附表 2。

第十四条 污水处理厂规划

1．根据《重庆市万州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结合污水处理厂布局现状，规

划从“三区三线”、规模、用地、工艺、管网、地灾、防洪、卫生防护、公用设施配套等要素综合分

析，优化镇乡污水处理厂布局，提升污水处理效能，实现镇乡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2．污水处理厂规划规模根据预测污水量以及现状旱季处理量、雨季进水量、春节峰值处理量

综合确定，降低溢流污染，增强处理韧性，提高处理效能。其中，预测污水量、现状旱季处理量不

超过污水处理厂规划规模的 80%，现状春节峰值处理量不超过污水处理厂规划规模的 120%，污水

处理厂规划规模适当考虑现状雨污合流因数。详见附表 3。

3．规划镇乡污水处理厂共计 84座，总处理规模为 9.88万立方米/天。其中，保留现状 15座、

原址改建 19座、原址扩建 36座、异地新建 11座、配套新建 3座，详见附表 4、附表 8。

4．规划取消天城小湾、天城付沟、余家邵家、后山紫荣、大周铺垭、白羊双石 2、新田油砂 7

座污水处理厂，其服务范围内污水由相邻污水处理厂承担处理，详见附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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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万州区镇乡污水处理厂“一厂一策”专项整治方案》确定各镇乡污水处理厂推荐处理

工艺，主要处理工艺有 AAO、A/O+化学除磷、MBR、氧化沟等。详见附表 8。

第十五条 污水管道规划

1．规划污水系统以重力流为主，充分利用既有污水管道，规划污水管道沿道路、河流敷设，

规划管道管径 d300-d800。

2．以问题为导向，推进各镇乡污水管网控源截污、清污分流改造，提升污水收集率，降低溢

流污染，提高污水处理效能，保护镇乡水环境。

3．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严格按照《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执行。新建、改建排水管网严

格执行雨污分流制，推进排水许可管理，落实排水管网跟踪测量、竣工测量，建立排水管网数据库。

第十六条 卫生防护

1．根据万州镇乡污水处理厂建设经验及环评要求，本规划范围内镇乡污水处理厂卫生防护距

离按不宜小于 50米控制，最终卫生防护距离根据环评确定。卫生防护距离内宜种植高大乔木，不

得安排住宅、学校、医院等敏感性用途的建设用地。

2．新建、扩建、改建污水处理厂与敏感性用途的建设用地间距不满足卫生防护距离环评要求，

应采用加盖、添加除臭设备等工程性措施使其达到环评卫生防护要求。

第十七条 防洪标准

1．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着力提升城乡防洪能力的通知》（渝府办发〔2021〕141

号），城镇开发边界内城区防洪管控水位不得低于 100年一遇洪水位；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人口超

过 5万人的临河建制乡镇防洪管控水位不得低于 30年一遇洪水位；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人口小于

5万人的临河建制乡镇防洪管控水位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城镇开发边界外的临河集镇、集

中居民点等重点地区原则上不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2．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应满足《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着力提升城乡防洪能力的通知》

（渝府办发〔2021〕141号）、《重庆市水利局关于公布重要河段防洪管控水位的函》（渝建〔2022〕

359号）、《重庆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办法（修订）》（渝府办发〔2012〕32号）、《万

州区防洪规划（2021～2035年）》等相关管理规定。

3．污水处理厂的场平标高应不低于防洪标准相应水位，以确保污水处理厂内建筑的防洪安全；

切实做好山洪防治工作，所有靠山的污水处理厂均应设置截排洪沟。

第十八条 地质灾害防治

1．位于地质灾害影响范围内的污水处理厂，应当及时启动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域的整治工作，

消除安全隐患。污水处理厂新建、扩建、改建工程应当在完成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域的整治工作之后，

同时用地条件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并征求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进行规划建设。

2．建设项目应根据地形地貌特征，进行规划设计，尽量保持原有地貌的整体形态，减少对现

有地质环境的改变。涉及本规划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应作建设用地的各阶段的工程地质勘察；高切坡

项目需经专项方案评估和施工图审查，符合市建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高切坡、深开挖、高填方

勘察设计管理的意见》（渝建发【2010】166号）等有关规定，对超限高边坡项目需经专家论证。

第四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十九条 近期建设要求

近期规划新（扩）建 40座污水处理厂，总投资约 4.77亿元。其中，配套新建 2座、原址改建

5座、原址扩建 22座、异地新建 11座。详见附表 7。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条 制度保障

严格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划编制依据执行，完善镇乡污水治理相关制度和规定，健全组织管

理模式，完善组织机构，明确各方职责和任务，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治水、执法必严。

第二十一条 资金保障

加大财政投入，争取国家财政资助。创新投融资模式，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贴、贷款贴息等

形式，鼓励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积极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专项金融债、银行信贷支持，逐步拓宽社会各方资金的投资渠道，逐渐形成多元化的融资格局。

第二十二条 宣传教育

加强生态环保宣传教育，建立健全污水治理工作的社会监督体系，多形式、多层次组织社会公

众参与污水治理工作。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组织群众积极参加镇乡污水治理，引导

人民群众形成良好的用水习惯，减少污水乱排乱倒行为，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和主人

翁意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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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 1 镇乡污水处理厂用水量指标规划一览表

序号 类别
用水量标准

[升/（人·天）]
日变化

系数
涉及镇乡

1 城市发展区 300 1.3 熊家镇区、新田镇区

2 中小企业集聚区 250 1.4 李河高升、分水镇区、龙沙镇区、龙驹镇区、余家镇区

3 强镇乡 200 1.4 白羊镇区、甘宁镇区、走马镇区、长滩镇区、武陵镇区、

罗田镇区、高梁镇区、李河镇区

4 一般镇乡 150 1.4 其余镇乡镇区（集镇）

5 高山避暑康养区 150 1.4 恒合集镇、白土镇区、高梁贝壳山、茨竹盛家

6 撤并场镇 120 1.5 除李河高升以外的所有撤并场镇

附表 2 镇乡污水处理厂污水量预测规划一览表

序号 镇乡/街道
污水处理厂

名称

人口

（万人）

人均用水

量指标

[升/（人·天）]

排放

系数

日变化

系数

地下水渗

入系数

预测污水量

（立方米/天）

1 太白街道 永宁 0.04 120 0.90 1.50 1.10 32

2 九池街道 九池 0.25 150 0.90 1.40 1.10 265

3
天城街道

小湾 0.41 200 0.90 1.40 1.10 580

4 付沟 0.13 200 0.90 1.40 1.10 184

5

余家镇

余家 1.00 250 0.90 1.40 1.10 1768

6 回龙 0.20 120 0.90 1.50 1.10 158

7 邵家
0.17 120 0.90 1.50 1.10 135

8 千银

9
弹子镇

弹子 0.35 150 0.90 1.40 1.10 371

10 新袁 0.10 120 0.90 1.50 1.10 79

11

后山镇

后山
0.30 150 0.90 1.40 1.10 318

12 紫荣

13 桂花 0.03 120 0.90 1.50 1.10 24

14 孙家镇 孙家 0.23 150 0.90 1.40 1.10 244

15

分水镇

三正 1.90 250 0.90 1.40 1.10 3359

16 张家嘴 3.10 250 0.90 1.40 1.10 5480

17 黄泥 0.14 120 0.90 1.50 1.10 111

18 大兴 0.32 120 0.90 1.50 1.10 253

19 三元 0.10 120 0.90 1.50 1.10 79

20 培文 0.30 120 0.90 1.50 1.10 238

21
郭村镇

郭村 0.30 150 0.90 1.40 1.10 318

22 瑞池 0.25 120 0.90 1.50 1.10 198

序号 镇乡/街道
污水处理厂

名称

人口

（万人）

人均用水

量指标

[升/（人·天）]

排放

系数

日变化

系数

地下水渗

入系数

预测污水量

（立方米/天）

23

武陵镇

武陵 0.58 200 0.90 1.40 1.10 820

24 鹿井 0.14 120 0.90 1.50 1.10 111

25 石桥 0.13 120 0.90 1.50 1.10 103

26
响水镇

响水 0.40 150 0.90 1.40 1.10 424

27 国家 0.08 120 0.90 1.50 1.10 63

28
龙沙镇

龙安 0.15 120 0.90 1.50 1.10 119

29 岩口 0.25 120 0.90 1.50 1.10 198

30 瀼渡镇 瀼渡 0.20 150 0.90 1.40 1.10 212

31
甘宁镇

瀼渡 3.50 250 0.90 1.40 1.10 6188

32 河口 0.40 120 0.90 1.50 1.10 317

33

李河镇

李河 0.80 200 0.90 1.40 1.10 1131

34 高升 0.48 250 0.90 1.50 1.10 792

35 茅坝 0.04 120 0.90 1.50 1.10 32

36

高梁镇

高梁 1.55 250 0.90 1.40 1.10 2192

37 大碑 0.02 120 0.90 1.50 1.10 16

38 新店 0.15 120 0.90 1.50 1.10 119

39 葵花 0.20 120 0.90 1.50 1.10 158

40 贝壳山 2.50 150 0.90 1.40 1.10 2652

41 熊家镇 熊家 1.60 300 0.90 1.30 1.10 3655

42

大周镇

大周 3.50 300 0.90 1.30 1.10 7996

43 凤凰
0.33 150 0.90 1.50 1.10 327

44 铺垭

45 小周镇 小周 0.22 150 0.90 1.40 1.10 233

46

太龙镇

太龙 0.25 150 0.90 1.40 1.10 265

47 大田 0.10 120 0.90 1.50 1.10 79

48 大旗 0.11 120 0.90 1.50 1.10 87

49

白羊镇

白羊 1.50 200 0.90 1.40 1.10 2121

50 双石 1
0.14 120 0.90 1.50 1.10 111

51 双石 2

52 石龙 0.12 120 0.90 1.50 1.10 95

53

长岭镇

凉水 0.25 120 0.90 1.50 1.10 198

54 响滩 0.15 120 0.90 1.50 1.10 119

55 青石 0.06 120 0.90 1.50 1.10 48

56
太安镇

太安 0.46 150 0.90 1.40 1.10 488

57 凤凰 0.35 120 0.90 1.50 1.10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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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乡/街道
污水处理厂

名称

人口

（万人）

人均用水

量指标

[升/（人·天）]

排放

系数

日变化

系数

地下水渗

入系数

预测污水量

（立方米/天）

58

长滩镇

长滩 1.20 200 0.90 1.40 1.10 1697

59 沙滩 0.20 120 0.90 1.50 1.10 158

60 向家 0.30 120 0.90 1.50 1.10 238

61 龙泉 0.15 120 0.90 1.50 1.10 119

62

龙驹镇

龙驹 1.90 250 0.90 1.40 1.10 3359

63 团结 0.35 120 0.90 1.50 1.10 277

64 赶场 0.50 120 0.90 1.50 1.10 396

65
白土镇

白土 1.38 150 0.90 1.40 1.10 1464

66 大林 0.20 120 0.90 1.50 1.10 158

67

罗田镇

罗田 0.50 200 0.90 1.40 1.10 707

68 中山 0.20 120 0.90 1.50 1.10 158

69 马头 0.30 120 0.90 1.50 1.10 238

70

走马镇

走马 0.98 200 0.90 1.40 1.10 1386

71 双流 0.20 120 0.90 1.50 1.10 158

72 小河 0.20 120 0.90 1.50 1.10 158

73

新田镇

新田 1.90 300 0.90 1.30 1.10 4341

74 小岭 0.20 120 0.90 1.50 1.10 158

75 油沙 0.27 120 0.90 1.50 1.10 214

76 盐井 0.13 120 0.90 1.50 1.10 103

77 新乡镇 新乡 0.22 150 0.90 1.40 1.10 233

78 柱山乡 柱山 0.15 150 0.90 1.40 1.10 159

79 铁峰乡 铁峰 0.42 150 0.90 1.40 1.10 446

80 黄柏乡 黄柏 0.18 150 0.90 1.40 1.10 191

81 梨树乡 梨树 0.16 150 0.90 1.40 1.10 170

82 地宝乡 地宝 0.18 150 0.90 1.40 1.10 191

83
普子乡

普子 0.25 150 0.90 1.40 1.10 265

84 枫木 0.20 120 0.90 1.50 1.10 158

85
恒合乡

恒合 6.00 150 0.90 1.40 1.10 6364

86 狮子坝 0.20 120 0.90 1.50 1.10 158

87
茨竹乡

茨竹 0.12 150 0.90 1.40 1.10 127

88 盛家 0.85 150 0.90 1.50 1.10 842

89 溪口乡 溪口 0.20 150 0.90 1.40 1.10 212

90 燕山乡 燕山 0.20 150 0.90 1.40 1.10 212

91 长坪乡 长坪 0.21 150 0.90 1.40 1.10 223

附表 3 镇乡污水处理厂规划规模确定因素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与污水处理厂规划规模关系

1 预测污水量 ＜规划规模的 80%
2 旱季处理量 ＜规划规模的 80%
3 雨季进水量 规划规模适当考虑雨污合流因素，降低溢流污染

4 春节峰值处理量 ＜规划规模超负荷 20%

附表 4 镇乡污水处理厂规划用地建设类别一览表

序号 建设类别 污水处理厂名称
数量

（座）

1 规划取消 后山紫荣、余家邵家、大周铺垭、天城小湾、天城付沟、白羊双石 2、新田油沙 7

2 保留现状

小周镇区、李河镇区、太龙镇区、太龙大旗、新乡镇区、郭村镇区、郭村瑞池、

武陵镇区、梨树集镇、燕山集镇、分水大兴、分水三元、分水黄泥、新田小岭、

普子枫木

15

3 原址改建

九池街道、高梁镇区、太安镇区、响水镇区、孙家镇区、瀼渡镇区、铁峰集镇、

白土大林、罗田马头、走马双流、走马小河、长岭青石、高梁葵花、龙沙龙安、

李河茅坝、太龙大田、武陵石桥、新田盐井、李河高升

19

4 原址扩建

新田镇区、大周镇区、分水三正、分水张家嘴、白羊镇区、白土镇区、甘宁瀼渡、

长滩镇区、走马镇区、罗田镇区、弹子镇区、后山镇区、地宝集镇、普子集镇、

恒合集镇、长坪集镇、黄柏集镇、茨竹集镇、柱山集镇、溪口集镇、龙驹团结、

龙驹赶场、响水国家、长滩向家、长滩沙滩、弹子新袁、长岭响滩、余家千银、

罗田中山、后山桂花、高梁大碑、余家回龙、太白永宁、龙沙岩口、恒合狮子坝、

白羊双石 1

36

5 异地新建
龙驹镇区、大周凤凰、太安凤凰、分水培文、甘宁河口、长岭凉水、熊家镇区、

白羊石龙、武陵鹿井、长滩龙泉、余家镇区
11

6 配套新建 高梁贝壳山、茨竹盛家、高梁新店 3
合计 91
注：1、本表是以用地变化为统计基础；

2、原址改建指在用地不变的情况进行改扩建；

3、原址扩建指在用地增加的情况进行改扩建，包括增加厂区面积、增加进厂道路；

4、异地新建指在异地建设污水处理厂替代原址污水处理厂；

5、配套新建指结合镇乡规划新建的污水处理厂；

6、表中数据包含远期纳入城市的新田镇区、大周镇区、熊家镇区 3座污水处理厂。

附表 5 镇乡规划取消污水处理厂一览表

序号
污水处理厂

名称
建设时间

现状规模

（立方米/天）
排放标准 规划类别

承担污水

处理厂

1 天城付沟 2018 90 地标三级 规划取消 何家岩

2 天城小湾 2018 300 地标二级 规划取消 何家岩

3 余家邵家 2016 50 地标三级 改为泵站 余家千银

4 后山紫荣 2014 50 地标三级 改为泵站 后山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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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污水处理厂

名称
建设时间

现状规模

（立方米/天）
排放标准 规划类别

承担污水

处理厂

5 大周铺垭 2015 50 地标一级 规划取消 大周凤凰

6 白羊双石 2 2014 50 地标三级 改为泵站 白羊双石 1
7 新田油沙 2021 200 一级 B标 规划取消 新田港

附表 6 镇乡污水处理厂规划规模分类统计一览表

序号 规模（万立方米/天） 污水处理厂 合计（座）

1 ≤0.05

太白永宁、九池街道、余家回龙、余家千银、弹子镇区、弹子新袁、

后山桂花、孙家镇区、分水黄泥、分水大兴、分水三元、分水培文、

郭村瑞池、武陵鹿井、武陵石桥、响水国家、龙沙岩口、龙沙龙安、

瀼渡镇区、甘宁河口、李河茅坝、高粱大碑、高梁新店、高梁葵花、

大周凤凰、小周镇区、太龙大田、太龙大旗、白羊双石 1、白羊石龙、

长岭凉水、长岭响滩、长岭青石、太安凤凰、长滩沙滩、长滩向家、

长滩龙泉、龙驹团结、龙驹赶场、白土大林、罗田中山、罗田马头、

走马双流、走马小河、新田小岭、新田盐井、新乡镇区、柱山集镇、

铁峰集镇、黄柏集镇、梨树集镇、地宝集镇、普子集镇、普子枫木、

恒合狮子坝、茨竹集镇、溪口集镇、燕山集镇、长坪集镇

59

2 0.05＜规模≤0.2
后山镇区、郭村镇区、响水镇区、李河镇区、李河高升、太龙镇区、

太安镇区、白土镇区、走马镇区、茨竹盛家、余家镇区、长滩镇区、

罗田镇区

13

3 0.2＜规模≤0.5 武陵镇区、高粱镇区、熊家镇区、白羊镇区、龙驹镇区、新田镇区、

分水三正、高梁贝壳山
8

4 0.5＜规模≤1.0 甘宁瀼渡、分水张家嘴、恒合集镇 3
5 1.0＜规模≤1.5 大周镇区 1

合计 84
注：本表中不包含规划取消的天城付沟等 7座污水处理厂。

附表 7 镇乡污水处理厂近期建设一览表

序号
污水处理厂

名称

现状规模

（立方米/天）

规划规模

（立方米/天）
建设类别 建设时间

1 罗田马头 100 300 原址扩建 2021-2024
2 龙驹团结 100 400 原址扩建 2021-2024
3 龙驹赶场 150 500 原址扩建 2021-2024
4 响水国家 50 100 原址扩建 2021-2024
5 长滩向家 100 300 原址扩建 2021-2024
6 大周凤凰 100 400 异地新建 2021-2024
7 太安凤凰 50 400 异地新建 2021-2024
8 分水培文 150 300 异地新建 2021-2024
9 甘宁河口 150 400 异地新建 2021-2024
10 龙沙岩口 100 300 原址扩建 2021-2024
11 长岭凉水 50 400 异地新建 2021-2024

序号
污水处理厂

名称

现状规模

（立方米/天）

规划规模

（立方米/天）
建设类别 建设时间

12 高梁新店 — 500 配套新建 2021-2024
13 龙驹镇区 2200 2200 异地新建 2024-2027
14 白土镇区 650 900 原址扩建 2024-2027
15 熊家镇区 2000 2000 异地新建 2024-2027
16 余家镇区 2000 2000 异地新建 2025-2027
17 弹子镇区 500 500 原址扩建 2025-2027
18 后山镇区 400 600 原址扩建 2025-2027
19 余家千银 50 200 原址扩建 2025-2027
20 茨竹盛家 — 500 配套新建 2025-2027
21 白土大林 100 200 原址改建 2025-2027
22 罗田镇区 500 1000 原址扩建 2025-2027
23 罗田中山 100 200 原址扩建 2025-2027
24 恒合狮子坝 100 200 原址扩建 2025-2027
25 普子集镇 400 400 原址扩建 2025-2027
26 地宝集镇 100 300 原址扩建 2025-2027
27 走马镇区 1000 1500 原址扩建 2025-2027
28 走马双流 100 200 原址改建 2025-2027
29 走马小河 100 200 原址改建 2025-2027
30 茨竹集镇 200 200 原址扩建 2025-2027
31 太安镇区 1500 1000 原址改建 2025-2027
32 长滩镇区 1500 1500 原址扩建 2025-2027
33 长滩龙泉 100 200 异地新建 2025-2027
34 长岭响滩 200 200 原址扩建 2025-2027
35 白羊双石 1 50 200 原址扩建 2025-2027
36 白羊石龙 50 200 异地新建 2025-2027
37 响水镇区 550 800 原址改建 2025-2027
38 武陵鹿井 250 200 异地新建 2025-2027
39 甘宁瀼渡 6000 8000 原址扩建 2025-2027
40 新田镇区 3000 5000 原址扩建 2025-2027

合计 24800 3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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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镇乡污水处理厂规划一览表

序号
街道

（镇乡）

污水处理厂

名称
建设类别

处理能力（立方米/天） 规划处理

工艺

规划用地面积

（立方米）

地质灾害危险

性分区及灾害
防洪管控水位 备注

现状 近期 远期

1 太白街道 永宁 原址扩建 50 50 100 AAO 847.28 中风险区 -

2 九池街道 九池 原址改建 900 900 400 AAO 2353.68 高风险区 -

3
天城街道

小湾 规划取消 300 - - - - 极高风险区 -

4 付沟 规划取消 90 - - - - 高风险区 -

5

余家镇

余家 异地新建 2000 2000 2000 AAO 7008.00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6 回龙 原址扩建 500 500 300 AAO 2042.98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7 邵家 规划取消 50 - - - - 中风险区 - 改为泵站，规模 150立方米/天

8 千银 原址扩建 50 200 200 AAO 1121.00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9
弹子镇

弹子 原址扩建 500 500 500 AAO 1469.90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10 新袁 原址扩建 250 250 200 AAO 1184.77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11

后山镇

后山 原址扩建 400 600 600 AAO 2673.54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12 紫荣 规划取消 50 - - - -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改为泵站，规模 50立方米/天

13 桂花 原址扩建 250 250 100 AAO 1159.39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14 孙家镇 孙家 原址改建 400 400 400 AAO 2513.03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15

分水镇

三正 原址扩建 2000 2000 4000 A/O+化学除磷 6768.91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30年一遇洪水位

16 张家嘴 原址扩建 5000 5000 6000 MBR 12663.98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30年一遇洪水位

17 黄泥 保留现状 500 500 500 MBR 1579.11 中风险区 -

18 大兴 保留现状 300 300 300 MBR 1343.66 中风险区 -

19 三元 保留现状 200 200 200 MBR 689.10 高风险区 -

20 培文 异地新建 150 300 300 AAO 2668.96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21
郭村镇

郭村 保留现状 800 800 800 AAO 2275.66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22 瑞池 保留现状 500 500 500 MBR 1602.91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23

武陵镇

武陵 保留现状 2400 2400 2400 SBR 1939.34 高风险区，圈椅山~大岩洞库

岸滑坡影响范围
不得低于 180.51m

24 鹿井 异地新建 250 200 200 AAO 1063.76 低风险区 -

25 石桥 原址改建 200 200 200 AAO 756.67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26
响水镇

响水镇 原址改建 550 800 800 AAO 2555.93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27 国家 原址扩建 50 100 100 AAO 1586.65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28
龙沙镇

岩口 原址扩建 100 300 300 AAO 1932.44 中风险区 -

29 龙安 原址扩建 300 300 300 AAO 1321.03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30 瀼渡镇 瀼渡镇 原址改建 1500 1500 400 AAO 3150.69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31
甘宁镇

瀼渡 原址扩建 6000 8000 8000 AAO 12065.66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32 河口 异地新建 150 400 400 AAO 2126.67 中风险区 -

33 李河镇 李河 保留现状 1500 1500 1500 A/O+化学除磷 5440.90 极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34 李河镇 高升 原址改建 600 600 1000 A/O+化学除磷 6262.85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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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茅坝 原址改建 150 150 100 AAO 930.10 中风险区 -

36

高梁镇

高梁 原址扩建 2500 2500 3000 A/O+化学除磷 5988.51 极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37 大碑 原址扩建 400 400 100 AAO 1447.43 中风险区 -

38 新店 保留现状 500 500 500 MBR 1147.07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39 葵花 原址改建 700 700 200 AAO 1121.79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40 贝壳山 配套新建 - - 3000 AAO 6363.29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41 熊家镇 熊家镇 异地新建 2000 2000 5000 AAO 9595.08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42

大周镇

大周 原址扩建 3000 3000 15000 氧化沟 19949.40 极高风险区，狮子头危岩影响

区、杀人田滑坡影响范围
不得低于 180.51m

43 凤凰村 异地新建 100 400 400 AAO 3139.53 极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44 铺娅 规划取消 50 - - - - 高风险区 -

45 小周镇 小周 保留现状 350 350 350 AAO 3030.20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46

太龙镇

太龙 保留现状 550 550 550 AAO 4054.97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47 大田 原址改建 200 200 200 AAO 1597.22 中风险区 -

48 大旗 保留现状 200 200 200 MBR 674.55 高风险区 -

49

白羊镇

白羊 原址扩建 2000 2000 3000 AAO 4829.31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50 双石 1 原址扩建 50 200 200 AAO 1269.21 中风险区 -

51 双石 2 规划取消 50 - - - - 中风险区 - 改为泵站，规模 100立方米/天

52 石龙 异地新建 50 200 200 AAO 2092.98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53

长岭

凉水 异地新建 50 400 400 AAO 2125.12 中风险区 -

54 响滩 原址扩建 200 200 200 AAO 2017.04 中风险区 -

55 青石 原址改建 100 100 100 AAO 750.28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56
太安镇

太安 原址改建 1500 1000 1000 AAO 5465.64 高风险区 -

57 凤凰 异地新建 50 400 400 AAO 2510.73 中风险区 -

58

长滩镇

长滩 原址扩建 1500 1500 2000 AAO 4138.42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59 沙滩 原址扩建 100 100 200 AAO 1431.51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60 向家 原址扩建 100 300 300 AAO 3350.11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61 龙泉 异地新建 100 200 200 AAO 737.73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62

龙驹镇

龙驹 异地新建 2200 2200 4000 AAO 8550.80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63 团结 原址扩建 100 400 400 AAO 3004.54 低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64 赶场 原址扩建 150 500 500 AAO 3410.98 低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65
白土镇

白土 原址扩建 650 900 1800 AAO 3942.01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66 大林 原址改建 100 200 200 AAO 910.20 中风险区 -

67
罗田镇

罗田 原址扩建 500 1000 1000 AAO 3028.30 高风险区，罗田集镇滑坡影响

范围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68 中山 原址扩建 100 200 200 AAO 1307.63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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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马头 原址改建 100 300 300 AAO 1014.94 中风险区 -

70

走马镇

走马 原址扩建 1000 1500 1800 AAO 5777.98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71 双流 原址改建 100 200 200 AAO 923.19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72 小河 原址改建 100 200 200 AAO 950.16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73

新田镇

新田 原址扩建 3000 5000 5000 氧化沟 11057.79 极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180.51m

74 小岭 保留现状 200 200 200 MBR 712.11 中风险区 -

75 油沙 规划取消 200 200 - - - 高风险区 -

76 盐井 原址扩建 100 100 200 MBR 829.24 低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77 新乡镇 新乡 保留现状 300 300 300 AAO 3046.07 高风险区，新码头库岸滑坡影

响范围
不得低于 180.51m

78 柱山乡 柱山 原址改建 500 500 500 AAO 1916.65 高风险区 -

79 铁峰乡 铁峰 原址改建 350 350 500 AAO 4409.56 高风险区 -

80 黄柏乡 黄柏 原址扩建 300 300 300 AAO 1302.85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180.51m

81 梨树乡 梨树 保留现状 200 200 200 AAO 2393.14 中风险区 -

82 地宝乡 地宝 原址扩建 100 300 300 AAO 1088.45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83
普子乡

普子 原址扩建 400 400 400 AAO 2737.51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84 枫木 保留现状 200 200 200 MBR 760.79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85
恒合乡

恒合 原址扩建 2000 2000 8000 AAO 15277.27 中风险区 不得低于 30年一遇洪水位

86 狮子坝 原址扩建 100 200 200 AAO 1069.20 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20年一遇洪水位

87
茨竹乡

茨竹乡 原址扩建 200 200 200 AAO 923.41 高风险区 -

88 盛家 配套新建 - 500 1000 AAO 3888.73 中风险区 -

89 溪口乡 溪口乡 原址扩建 450 450 300 AAO 1198.13 高风险区 -

90 燕山乡 燕山乡 保留现状 300 300 300 AAO 2949.99 高风险区 -

91 长坪乡 长坪乡 原址扩建 300 300 300 AAO 1100.60 极高风险区 不得低于 180.51m
注：1、本表是以用地变化为统计基础，以上污水处理厂含规划取消的 7座污水处理厂；

2、原址改建指在用地不变的情况进行改扩建；

3、原址扩建指在用地增加的情况进行改扩建，包括增加厂区面积、增加进厂道路；

4、异地新建指在异地建设污水处理厂替代原址污水处理厂；

5、配套新建指结合镇乡规划新建的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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